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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 2015-2016 学年洛阳市民办学校 

资金监管事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属各民办学校： 

为了加强我市民办学校财务、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管和风

险防范，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根据《洛阳市教育局、

洛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民办学校财务和资金监管暂行办

法的通知》（洛教民办〔2012〕33 号）的要求，现就我市 2015-2016

学年民办学校资金监管事宜通知如下： 

一、监管范围 

1．本通知适用于在洛阳市境内由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

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中阶段教育各类学校

（含职业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前教育阶段等各类全

日制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监管由学校的审批机关负责。 

2. 市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洛阳市教育局关于

洛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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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办学情况年度审查工作的通报》

（洛教职成高〔2015〕155 号）文件中经市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

办学校（见附件 1）。由市教育局审批设立，办学地址在各县的

民办学校，根据属地原则由当地民办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

金监管。 

3.各县（市）区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由审批机关

根据本通知，对其审批设立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进行资金监管，

并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前将监管结果汇总发送至洛阳市民办教

育促进中心邮箱（见下）。 

二、监管要求 

1. 民办学校受监控的办学资金数额根据民办学校办学层

次、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而定。原则上保证受监控的办学资金

不低于本校全体教职工 3 个月的工资总额或全体学生收费的

40%。 

2. 受监控办学资金增减和变动，原则上每年核定（核定表

见附件 2）一次，按照管理权限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在每年秋

季开学后一个月内进行核定。民办学校应在核定后 15 天内将核

定的资金存入监控专户。 

3. 在动用监控专户的资金时，由民办学校提出申请（申请

表见附件 3），按照管理权限经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复核确认后

方可领取使用。民办学校受监控的办学资金未经所在地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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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学年收费的民办学校，以每年十个月计，从第六个月

起方可申请动用资金监控专户的资金，下一学年收费后按照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定后的资金数额转入资金监控专户；按学

期收费的民办学校以每学期五个月计，从第三个月起方可申请

动用资金监控专户的资金，下一学期收费后按照所在地教育行

政部门核定后的资金数额转入资金监控专户。 

三、其它要求 

市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请于9月25日前持监控资金

核定申请表（附件 3）至洛阳市民办教育促进中心办理。民办学

校应在核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核定的资金存入监控专户，并将

存款凭条（加盖学校公章），送至市民办中心。 

联 系 人：史老师 

联系电话：0379-63315702 

邮    箱：LY63315709@163.com 

地    址：洛阳市教育局前楼 320 室 

 

附件：1.2015 年洛阳市教育局市属民办学校 

          2.洛阳市民办学校监控资金增减和变动情况核定表 

          3.洛阳市民办学校监管资金使用申请表 

 

 

201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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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洛阳市教育局市属民办基础类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备注 

1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2 洛阳地矿双语学校  

3 洛阳市华林学校  

4 洛阳华英外语实验学校  

5 洛阳长春中学  

6 洛阳梅森学校  

7 洛阳欧亚国际双语学校  

8 洛阳华洋国际学校  

9 洛阳国际学校  

10 洛阳华夏外国语学校  

11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  

12 洛阳东方外国语学校  

13 洛阳理工高考实验学校  

14 洛阳东方智慧学校  

15 洛阳复兴学校  

16 洛阳佳林学校  

17 洛阳市宏瑞达学校  

18 孟津第一高级中学分校  

19 洛阳市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20 宜阳县双语实验学校  

21 洛阳市伊河高中  

22 洛阳伊滨国瑾实验学校  

23 洛阳市博达学校  

24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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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市属民办职业类学校 

序号 学校名称 备注 

1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2 洛阳市新艺中等专业学校  

3 洛阳市黄河电子中等专业学校  

4 洛阳市东方中等专业学校  

5 洛阳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6 洛阳锦华职业技术学校  

7 洛阳工业学校  

8 洛阳科技工程学校  

9 洛阳市工科中等专业学校  

10 洛阳市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11 洛阳市信息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12 洛阳市长城中等专业学校  

13 洛阳市少林武术学校  

14 洛阳市商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洛阳市虹桥中等专业学校  

16 洛阳市电子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17 洛宁信息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18 洛阳昌琳中等专业学校  

19 洛阳市兴华中等职业学校  

20 洛阳市平乐正骨学校  

21 洛阳金融学校  

22 洛阳市电子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年审不合格 

23 洛阳梅森中等专业学校 年审不合格 

24 洛阳商务学校 年审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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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洛阳市民办学校监控资金增减和变动情况核定表 

（        年度） 

申报学校（公章） 

 本学年教职工总数(人) 

（以每年九月份数据为基数填列） 
  

月发放工资额(元) 

（以每年九月份数据为基数填列） 
  

本学年学生数(人) 

（以每年九月份数据为基数填列） 
  

收费形式(学年或学期)及标准   

收费总额   

学校申报本年度受监控资金额（万元）  

  

 

 

 

  

  

核定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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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洛阳市民办学校监管资金使用申请表 

学校 

名称 
  学校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行   监控账户   

支取总金

额 

  月 

金额 

  月 

金额 

  月 

金额 正常

支取 
        

备注 

支取总金

额 

申请 

情况 

临时

支取 
  

申请理由： 备注 

学校 

印鉴 
  

财务负

责人私

章 

  

法人代

表或学

校负责

人私章 

  

审批机

关意见 

经办人：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局领导 

审批 

年  月  日 

局领导 

审批 

年  月  日

财务监

管专用

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